
大學教學實務與研究學刊稿件審查原則 
 

一、為提升大學教學實務水準，提供大學教師教學經驗交流，特訂定大學教學實務與研究學刊(以下

簡稱本刊)稿件審查原則(以下簡稱本原則)，所有投稿本刊之稿件，均須送本刊編審委員會(以下

簡稱編審會)依本原則進行審查。 

二、 審查分為形式審、初審、外審、編輯審等 4 個階段。 

三、 形式審：由助理編輯就來稿作初步形式篩選，確認投稿者之基本資料，檢視稿件之字數、體例是

否符合本學報稿約，不符合以上要件者，視情況予以補件、函請修改或退稿。 

四、 初審：由總編輯就稿件之性質是否符合徵稿領域進行初審，並邀請該文之責任編輯根據文章內容

之創新性或實務應用價值、有無違反研究倫理之疑慮，決定是否送外審；責任編輯應本學術專業

考量，決定稿件之類別，並斟酌投稿者與審稿者之間的利害迴避關係，推薦三至五位審查者名單

予總編輯。投稿者亦得推薦數位審查者名單予總編輯。 

五、 外審：由總編輯就責任編輯推薦之外審審查名單勾選，進行匿名審查。每篇文章以 2 位審查者

為原則，必要時得增加 1 至 2 人。審查意見分為 4 類：（1）建議刊登（2）建議修改後刊登

（原審者不需過目）（3）建議修改後送原審查者再審（4）建議不宜刊登。唯審查意見表僅提供

審查意見及修正建議予投稿者，其餘意見僅作為編審委員決定是否刊登之參考。下表作為外審結

果後續處理原則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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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原則為「刊登」或「修改後刊登」者，送交責任編輯、總編輯以及副總編輯確認後發出論文接

受通知函，編輯完成之論文得隨時上傳至網頁。 

處理原則為「不宜刊登」者，送交責任編輯、總編輯以及副總編輯確認後予以退稿。 

處理原則為「送第三審」者，編審會將請第三位審查者匿名審查，並經責任編輯檢閱三位審查者之

審查意見、作者回應意見及稿件修改情形後，決定其外審結果為「刊登」、「修改後刊登」或是「不

宜刊登」後送交總編輯以及副總編輯確認採取之處理原則。 

處理原則為「修改後送原審查者再審」者，將由編審會函請投稿者於三星期內將修改後之稿件，連



同「審查意見回應表」寄回編審會交由原審查者審查；若因內容大幅修正而需延期交稿者，需以書

面通知編審會並說明原因。未能於規定期限內修改寄回者將視同撤稿。 

六、 投稿者撤稿之要求，須以書面提出，並敘明撤稿理由。如於外審階段提出撤稿者，本刊一年內將

暫不接受其投稿。 

七、 每篇稿件之審查，得核發予相對之審查費。 

八、 本原則經編審會通過後實施。  



《大學教學實務與研究學刊》審查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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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學教學實務與研究學刊》稿件初審意見處理原則 

一、預審與格式審查：所有來稿均先進行格式審查，以確認來稿是否符合格式要件（包括字數、撰稿

體例及文章領域等）。 

二、初審：由主編交付責任編輯委員，委聘審查委員進行初審。 

三、複審：通過初審各篇，分別委請各該篇責任編輯，先行核閱所有審查意見、作者歷次修改與審查

意見回復情形，以及文章整體品質，提供是否刊登或進一步修正之建議，提編輯委員會審議，以

決定是否刊登。 

四、初審意見處理原則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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